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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以电话及

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以书面方

式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进行，经

审慎考虑和研究，公司董事会拟对非公开发行方案中“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及“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发行数量 

原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34,246 万股（含本数）。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数量将进

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6,761 万股（含本数）。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数量将进

行相应调整。” 



2、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原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投资”）、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绿源”）、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清控”）、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信灏海”）、启迪

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金控”）、西藏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

控股”）、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基金”）、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添富基金”）、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信资产”）、启迪桑德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 10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发行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 

方式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1 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1,300 313,462.00 

2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3,301 91,569.74 

3 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081 29,986.94 

4 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现金 3,245 90,016.30 

5 启迪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1,081 29,986.94 

6 西藏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现金 7,210 200,005.40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3,244 89,988.56 

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2,163 60,001.62 

9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081 29,986.94 

10 启迪桑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现金 不超过 540 不超过 14,979.60 

合计 
 

不超过 34,246 不超过 949,984.04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本次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股份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调整后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包括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投资”）、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绿源”）、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清控”）、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信灏海”）、西藏

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控股”）、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



基金”）、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添富基金”）、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邦信资产”）、启迪桑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 9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 

方式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1 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5,841 162,029.34 

2 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706 47,324.44 

3 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520 14,424.80 

4 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现金 1,562 43,329.88 

5 西藏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现金 3,470 96,257.80 

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561 43,302.14 

7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1,041 28,877.34 

8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520 14,424.80 

9 启迪桑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现金 不超过 540 不超过 14,979.60 

合计 
 

不超过 16,761 不超过 464,950.14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本次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股份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3、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原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49,984.04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环卫一体化平台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湖北合加环卫车改扩建及环境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公司部

分有息债务。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具体内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环卫一体化平台及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 本公司 591,731.90 590,000.00 

2 

湖北合加环卫车改

扩建及环境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环卫车改扩建项目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49,000.01 49,000.00 

环境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49,996.77 49,000.00 



序

号 
项目 具体内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小计 98,000.00 

3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兰陵垃圾发电项目 
全资子公司兰陵兰清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6,886.00 20,000.00 

鸡西垃圾发电项目 
全资子公司鸡西德普

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48,968.59 22,000.00 

辛集垃圾发电项目 
全资子公司辛集冀清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1,756.00 20,000.00 

小计 62,000.00 

4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淮南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淮南国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 5,000.00 

淮北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淮北国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000.00 9,000.00 

咸阳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咸阳逸清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952.00 7,000.00 

衡阳餐厨项目 

控股子公司衡阳桑德

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12,200.00 6,000.00 

芜湖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芜湖桑青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617.64 5,000.00 

小计 32,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 本公司 - 117,984.04 

6 
偿还公司部分有息

债务 
- 本公司 - 50,000.00 

合计 949,984.04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若已使用自筹资金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相关已投入自筹资金或自有资金。如实际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

式解决。公司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调

整以及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用于子公司实施的项目，将以增资、借款等合法方式投入子公司，

具体投入方式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调整后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64,950.14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环卫一体化平台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湖北合加环卫车改扩建及环境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公司部

分有息债务。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具体内容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环卫一体化平台及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 本公司 591,731.90 104,966.10 

2 

湖北合加环卫车改

扩建及环境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环卫车改扩建项目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49,000.01 49,000.00 

环境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49,996.77 49,000.00 

小计 98,000.00 

3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兰陵垃圾发电项目 
全资子公司兰陵兰清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6,886.00 20,000.00 

鸡西垃圾发电项目 
全资子公司鸡西德普

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48,968.59 22,000.00 

辛集垃圾发电项目 
全资子公司辛集冀清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31,756.00 20,000.00 

小计 62,000.00 

4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淮南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淮南国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 5,000.00 

淮北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淮北国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000.00 9,000.00 

咸阳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咸阳逸清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952.00 7,000.00 

衡阳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衡阳桑德

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12,200.00 6,000.00 

芜湖餐厨项目 
全资子公司芜湖桑青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617.64 5,000.00 

小计 32,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 本公司 - 117,984.04 

6 
偿还公司部分有息

债务 
- 本公司 - 50,000.00 

合计 464,950.14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若已使用自筹资金或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相关已投入自筹资金或自有资金。如实际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

式解决。公司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调

整以及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用于子公司实施的项目，将以增资、借款等合法方式投入子公司，



具体投入方式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文一波、王书贵、袁桅、胡新灵、曹达、韩永回避

了表决，由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本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58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及“募集资金金额与

用途”进行了适当调整，公司编制了《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文一波、王书贵、袁桅、胡新灵、曹达、韩永回避

了表决，由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本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

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及“募集资金金额与

用途”进行了适当调整，除发行对象启迪桑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数额未发生变化以

及启迪金控不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外，公司与启迪投资、启迪绿源、西藏清控、金信灏

海、桑德控股、嘉实基金、汇添富基金、邦信资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



充协议（二）》。 

其中，与启迪投资、启迪绿源、西藏清控、金信灏海、桑德控股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应回避表决。 

（1）《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曹达、韩永回避表决，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曹达、韩永回避表决，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曹达、韩永回避表决，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南通金信灏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曹达、韩永回避表决，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文一波回避表决，由 8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与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本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启迪金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

终止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启迪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启迪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不再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双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终

止协议》，终止与启迪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和 2016 年 5 月 12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曹达、韩永回避表决，由 5 名非关

联董事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本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第三项、第四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及终止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59号）。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启迪投资、启迪绿源、西藏清控、金信灏海、桑德控股和启

迪桑德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文一波、王书贵、袁桅、胡新灵、曹达、韩永回避

表决，由 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本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二）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60号）。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及“募集资金金额与

用途”进行了适当调整，公司修订了《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并编制了《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七、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

财务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

公司相应修订并编制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

司财务措施（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修订稿）》（公告编号：2016-161号）。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

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科服”）现持有公司 169,248,280 股股票，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19.81%；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现持有公司 50,774,484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控资产”）现持有

公司 25,387,242 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7%；北京金信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现持有公司 6,769,931 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79%。清华控股、启迪科服、清控

资产及北京金信华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股权控制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协议确定四

方的一致行动关系，现合计持有公司 29.52%股票。 

本次发行对象中，启迪投资和启迪绿源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服的全资子公司；西

藏清控为本公司股东清控资产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金信灏海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信通达，清控资产间接持有金信通达 40%股权，金信灏海与启迪科服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服的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综上，本次发行

对象中，启迪投资、启迪绿源、西藏清控和金信灏海均为控股股东启迪科服的关联方及一致

行动人。若该等成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启迪科服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比例将增加至 34.10%。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63 条第 2 款第（一）项的规定，启迪投资、启迪绿

源、西藏清控、金信灏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 年内不

转让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启迪投资、启迪绿源、西藏清控、金信灏海

免于发出要约的，可以直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基于上述规定，现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珠海启迪投资、启

迪绿源、西藏清控、金信灏海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书贵、袁桅、曹达、韩永回避表决，由 5 名非关

联董事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本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进行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北京海德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基金管

理公司的议案》； 

目前我国环境治理行业处于上升期，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 PPP 模式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为更好把握发展机遇，公司决定与北京海德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控中科成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林大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中关村青山绿

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绿水基金公司”），经营范围拟为“基金募集、基金销



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

青山绿水基金公司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5,000万元，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800 16% 

北控中科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000 20%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 

北京海德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 24% 

北京林大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 

合计 5,000 10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66号）。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荆门桑德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荆门桑德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夏家湾”）实施的

夏家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中水回用工程建设所需，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一弘水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北一弘”）拟对桑德夏家湾进行增资，将桑德夏家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7,85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850 万元全部由湖北一弘认缴。

本次增资完成后，桑德夏家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850 万元，股东湖北一弘持有其 100%股

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桑德夏家湾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将视该控股子公司增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165号）。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鉴于前次

股东大会对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授权以及注册事宜已于 2016 年 8 月到期，为支持公司业务

发展，保证公司相关融资工作的顺利开展，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公司资金管



理的灵活性，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净资产

40%的中期票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

册总额度为 20 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如下： 

（一）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预计方案 

1、发行主体：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额度：注册总额度为 20 亿元，将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注册有效

期内分次发行。 

（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在上述发行计划范围内，根据本公司资金需要、业务情况以及市场条件，

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 

2、授权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授权董事会在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

条款以及相关事宜，并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前，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准备工作及前期相关手续。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批准，最终发行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第十一项、第十二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64号）。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第一至八项、第十一至十二项议案需要提交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市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

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6-167号）。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